​​​​​​​​​​​​​​​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数学类强基计划班
分流及增补遴选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数学学院2024年强基计划班分流及增补遴选工作，根据学校相关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本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1、 工作原则

    分流及增补遴选工作坚持“择优选拔，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杜绝一切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行为。
2、 组织领导

1、工作小组：由分管教学副院长任组长，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专业负责人等担任组员，负责全面统筹安排分流及增补遴选工作。

    工作小组组长：李兵

    工作小组成员：周富军、夏立、刘深泉、金海洋、武文、曾才斌、朱远鹏

2、监督小组：监督小组党委副书记任组长，由其他非工作小组成员组成。负责各个环节的监督工作，并接受学生的申诉。

    监督小组组长：曹家富

    监督小组成员：邓雪、林俊宇、高文华

3、 分流计划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年级）
	分流标准

	数学

学院
	1、数学类强基计划班（2023级）
	 按照第一学年课程成绩(本科综合培养计划规定的必修课原始成绩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后15%的学生和必修课不及格且重考、重修没过的必须参加分流答辨，答辩后综合成绩排在后50%的学生需分流，分流的学生可以选择数学与应用数学或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两个专业的班级。

	
	2、数学类强基计划班（2022级）
	按照第一、二学年课程成绩(本科综合培养计划规定的必修课原始成绩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后15%的学生需参与答辩，答辩后综合成绩排名排在后50%的学生需分流，分流的学生可以选择数学与应用数学或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两个专业的班级。


4、 分流考核

 1、分流考核形式：学院组织专业教师（5名副教授（含）以上职称教师）组成“分流评价”面试专家小组，对拟分流学生进行面试考核综合评价。
 2、分流考核内容：个人陈述为5分钟，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学业基本情况、大一和大二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情况或工程实践项目情况、今后的学业设想、个人的突出潜质、爱好及特长等。评委提问5分钟。
 3、分流算分排序规则： 综合评价成绩满分为100分，学生必修课（2023级为第一学年，2022级为前两学年）百分制加权平均学分绩点占综合评价权重的80%，面试考核成绩占综合评价权重的20%。按照综合评价排序先后进行分流，总分相同情况下，学分绩点高者排名占先。
5、 增补计划

 班级增补人数不得超过班级分流人数。有增补意向的学生在报名期间可以向各学院电话咨询班级可增补人数，增补条件见下表。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年级
	增补条件
	联系人

	数学学院
	数学类强基计划班

	2023级
	①第一学年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成绩全部合格；

② 无任何未解除的违纪记录；

③ 无转专业记录；

④ 第一学年必修课课程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前50%；且数学类科目课程单科成绩均≥80分；

⑤只接收理工科专业2023级学生。
	杨老师：020-87110446

	
	
	2022级
	① 前两学年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成绩全部合格；

② 无任何未解除的违纪记录；

③ 无转专业记录；

④ 前两学年必修课课程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在所读专业前50%；
⑤仅接收数学学院2022级学生。
	


6、 增补遴选考核

1、增补遴选考核形式：学院组织专业教师（5名副教授（含）以上职称教师）组成“增补评价”面试专家小组，对拟增补学生进行面试考核综合评价。
2、增补遴选考核内容：个人陈述为5分钟，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学业基本情况、大一、大二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情况或工程实践项目情况、今后的学业设想、个人的突出潜质、爱好及特长等。评委提问5分钟，主要考核学生对申请专业的认知、学生的创新思维、对公共基础课程的掌握程度、学成学业的能力、将来从事本专业的意愿和志向、心理素质情况等。
3、增补遴选算分排序规则：综合评价成绩满分为100分，学生第一学年或前两年必修课百分制加权平均学分绩点占综合评价权重的80%，面试考核成绩占综合评价权重的20%。按照综合评价成绩排序先后进行增补，总分相同情况下，学分绩点高者排名占先。 

7、 工作安排

1、8月26日-8月27日，有增补需求的学生向转入学院（系）提交转专业申请表。
2、8月28-9月2日，学院安排分流答辩、增补面试或笔试。9月2日前学院将分流增补名单报给教务处。

3、9月3-9日，教务处公示无异议后公布分流及增补名单并完成学籍变更。学生办理转入注册手续。

